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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無災害工時紀錄活動實施要點 

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106 年 3 月 2 日訂定 

一、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鼓勵事業單位推行安全衛

生自主管理運動，提高勞雇雙方安全衛生意識，挑戰職場零災害之目標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內之事業單位。 

三、凡加入無災害工時紀錄之事業單位應填寫無災害申請書（如格式一），向

本會提出申請，並授予事業單位編號始完成登錄。 

四、紀錄起始日期，以無災害工時紀錄申請書登載日期為準。 

五、事業單位應每月線上申報無災害工時紀錄月報表（如格式二），相關申報

規定如下： 

(一)申報期限為所申報月份之次月十五日以前完成申報。 

(二)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者，得展延一個月一併補登。 

(三)連續二個月未申報者，由事業單位提送本要點之無災害工時紀錄月報表

（如格式二）用印正本，由本會以人工方式補登。 

(四)連續六個月未申報，將取消登錄資格。 

(五)經取消登錄資格者如欲恢復，需重新填寫申請書及用印，由本會重新登

錄，無災害工時紀錄歸零，並重新計算。 

六、事業單位如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所稱重大災害，其無災害工時

紀錄歸零並重新計算，歸零日期為重新記錄之起始日期。 

七、無災害工時紀錄計算方式如下： 

   (一)無災害工時紀錄不包含交通意外事故（如上、下班時間）。 

  (二)本月累計工時=（（勞工人數×正常上班時數（8 小時）×本月工作日數）

-請假工時）＋本月加班工時。 

   (三)全部累計工時=上月總累計工時＋本月累計工時。 

八、本要點實施前，已依職業安全衛生署中止之「無災害工時紀錄實施指導要

點」登錄之事業單位，其累計之無災害工時紀錄，仍可併計或追認。 
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290070000100-1020703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290070000100-10207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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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參加無災害工時紀錄之事業單位，於一次無災害工時紀錄累計終止後，累

計紀錄達無災害工時累計級距表（如表一）標準以上者，請於申報月份之

次月十六日至月底前線上申請（如格式三），並由本會統一審核後，發給

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。 

十、參加無災害工時紀錄之事業單位經發現有不實之陳報，本會得將發給之無

災害工時紀錄證明予以收回。 

十一、事業單位基本資料（事業單位名稱、地址、電話等）如有變更，應來函

請本會修正。 

十二、各級距表中取得連續發給五次以上（含五次）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者，

且紀錄累計期間之工作場所（含承攬人）未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

七條所稱重大災害之事業單位，由本會依下列原則辦理頒獎相關事宜。 

(一)甄選標準 

獎 項 甄 選 標 準 

皇 冠 獎 無災害工時累積時數達 1 千萬以上，且連續取得無災害

工時證明次數至少 50 次以上(含 50 次)。 

鑽 石 獎 無災害工時累積時數達 1 千萬以上，且連續取得無災害

工時證明次數至少達 30 次以上、50 次以下。 

翡 翠 獎 無災害工時累積時數達 1 千萬以上，且連續取得無災害

工時證明次數至少達 20 次以上、30 次以下。 

金 獎 無災害工時累積時數達 1 千萬以上，且連續取得無災害

工時證明次數至少達 10 次以上、20 次以下。 

菁 英 獎 各級距之第 1 名者，且連續取得無災害工時證明次數至

少達 5 次以上、10 次以下。 

註：每一個得獎事業單位不得重複領取獎項。 

(二)審核作業 

本會組成「事業單位無災害工時紀錄頒獎」工作小組，並由該小組

於每年 2 月初擬定初選名單後，將相關資料陳核確認得獎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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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得獎限制條件 

1. 得獎事業單位於 5 年內不再重覆頒發同一等級獎項，僅於第 1 年

公開頒發獎座，第 2 年至第 5 年則不予以頒發；但若分屬不同等

級之獎項，則每年依然會公開頒發獎座。 

（如：105 年得翡翠獎在 106 年仍得翡翠獎，則 105 年頒發獎座，

106 年則不頒發獎座；倘 105 年得翡翠獎，但在 106 年得鑽石獎，

則 105 年及 106 年都會頒發獎座） 

2. 得獎事業單位應指派人員出席頒獎活動，無法出席頒獎活動之得

獎事業單位，則該獎項不予以保留。 

(四)表揚方式 

由本會製作得獎之事業單位獎座，於本會每年會員大會中公開頒獎

表揚外，另於本會官方網站、無災害工時紀錄網及本會工業安全衛

生月刊刊載，提供多元化的經驗交流分享，提高事業單位知名度，

提升事業單位對安全文化之認知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由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訂定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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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無災害工時累計級距表 

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 無災害累計工時 

未滿 50 人 120,000 工時 

50 人以上未滿 100 人 240,000 工時 

100 人以上未滿 200 人 480,000 工時 

200 人以上未滿 300 人 720,000 工時 

300 人以上未滿 400 人 960,000 工時 

400 人以上未滿 500 人 1,200,000 工時 

500 人以上未滿 600 人 1,440,000 工時 

600 人以上未滿 750 人 1,800,000 工時 

750 人以上未滿 1,000 人 2,400,000 工時 

1,000 人以上未滿 2,000 人 4,800,000 工時 

2,000 人以上未滿 3,000 人 7,200,000 工時 

3,000 人以上未滿 5,000 人 12,000,000 工時 

5,000 人以上未滿 7,000 人 16,800,000 工時 

7,000 人以上 18,000,000 工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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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一 

參加無災害工時紀錄申請書 

請將此申請書蓋上公司大小章後，寄至「11670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10 號 6 樓」林小姐收。 

本會於收到紙本申請書並線上核對資料；通過審核後，即會以電子郵件之方式通知您帳號及密碼。 

事 業 單 位 編 號 
(系統自動編號 ) 

       
行 業 別 分 類  

行業所屬危害
風 險 等 級 

 

事 業 單 位 名 稱   

勞 保 證 號  

統 一 編 號  

事 業 單 位 地 址 (5 碼郵遞區號) 縣 市 別  

事業單位負責人  

職 業 安 全 衛 生 

管 理 單 位 名 稱 

 職業安全衛生 

業務主管姓名 
 

參 加 勞 工 人 數 本事業全員參加計        人 

紀 錄 員 姓 名   紀錄員電話與分機  

紀 錄 員 傳 真  紀錄員 E - M a i l  

紀 錄 開 始 日 期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零時開始累計 

    本事業單位為響應  貴會推行安全衛生自主管理運動，提高勞雇雙方安全衛生意識，挑

戰職場零災害之目標，擬自    年     月    日零時起，開始累計無災害工時紀錄。依事

業單位無災害工時紀錄活動實施要點按月申報工時紀錄，向無災害工時紀錄的榮譽挑戰，請

惠予登錄。 

此致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大、小章)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審 核 結 果  

備註： 
1.行業別(4 碼)請參閱「行政院主計總處-我國行業標準分類表」(第 10 次修訂，105 年 1 月) 

2.行業所屬危害風險等級請參閱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 條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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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災害工時紀錄月報表 

事業單位編號        行業別分類   申報月份 年 月 

事業單位名稱  事 業 單 位 地 址  

勞工人數 

 

紀錄起始日期 
上月總累計工時

(A) 

本 月 份 累 計 紀 錄 無 災 害 工 時 紀 錄 

 本月工時 

（B） 

本月加班工時
(C) 

本月累計工時 

( B + C ) 

全 部 累 計 工 時 

( A + B + C ) 

電話 

 

年  月  日 
     

 

Mail 
 

 

雇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員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填表說明：1.申報期限為所申報月份之次月十五日以前完成申報。 

      2.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者，得展延一個月一併補登。 

 

 

格式二-無發生災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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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災害工時紀錄月報表 

事業單位編號        行業別分類   申報月份 年 月 

事業單位名稱  事 業 單 位 地 址  

勞工人數 

 

紀錄起始日期 
上月總累計工時

(A) 

本 月 份 累 計 紀 錄 無 災 害 工 時 紀 錄 

 本月工時 

（B） 

本月加班工時
(C) 

本月累計工時 

( B + C ) 

全 部 累 計 工 時 

( A + B + C ) 

電話 

災害發生前日期       

災害發生後日期  

 

   

Mail 
 

 

雇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員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填表說明：1.申報期限為所申報月份之次月十五日以前完成申報。 

      2.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者，得展延一個月一併補登。 

 

 

格式二-有發生災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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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災害工時紀錄證明申請表 

事 業 單 位 編 號        行業別分類   申 報 日 期 年 月 

事 業 單 位 名 稱  事 業 單 位 地 址  

 勞工人數 

紀錄起始日期 紀錄到達日期 上月總累計工時 本月累計工時 全部累計工時 
 

電話 

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

  

□儲存 

 

備註 填寫並儲存完畢後，請自行列印並來函申請         謝謝合作! 

□ 第一次申請 

□ 第      次申請，上次申請                時數 

 

 

 

雇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員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格式三 


